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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VeriSilicon Limited、共青城原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原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VeriVision LLC、共青城时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文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
南国开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海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富策控股有
限公司、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合称“出让方”）保证向芯原微电子（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原股份”）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芯原股份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股东为 VeriSilicon Limited、

共青城原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原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VeriVision LLC、共青城
时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文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南国开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海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富策控股有限公司、湖北小米长江产业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 12,484,153股，占芯原股份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
● 本次询价转让为非公开转让，不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

股份，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截至 2023年

8月 10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1 VeriSilicon Limited 77,876,777 15.60%

2 共青城原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1,640,410 2.33%

3 共青城原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2,638,691 2.53%

4 VeriVision LLC 9,874,898 1.98%

5 共青城时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6,279,585 5.26%

6 共青城文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28,767 0.03%

7 济南国开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2,718,879 0.54%

8 嘉兴海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 22,046,654 4.41%

9 富策控股有限公司 41,835,619 8.38%

10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7,188,786 5.44%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芯原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芯原股份无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中 VeriSilicon Limited；共青城时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

动人共青城文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南国开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海
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富策控股有限公司；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均非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 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出让方启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第六条规定的窗口
期。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 12,484,153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转让原因均为自身资金需

求。

序号 拟转让股东名称 拟 转 让 股 份 数 量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占所持股份比例 转让原因

1 VeriSilicon Limited 2,198,378 0.44% 2.82% 自身资金需求

2 共青城 原德投 资合 伙
企业 （有限合伙） 625,765 0.13% 5.38% 自身资金需求

3 共青城 原厚投 资合 伙
企业 （有限合伙） 679,430 0.14% 5.38% 自身资金需求

4 VeriVision LLC 530,855 0.11% 5.38% 自身资金需求

5 共青城 时兴投 资合 伙
企业 （有限合伙） 1,756,183 0.35% 6.68% 自身资金需求

6 共青城 文兴投 资合 伙
企业 （有限合伙） 8,602 0.00% 6.68% 自身资金需求

7
济南国 开科创 产业 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59,700 0.07% 13.23% 自身资金需求

8 嘉兴海 橙创业 投资 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1,472,946 0.29% 6.68% 自身资金需求

9 富策控股有限公司 2,631,363 0.53% 6.29% 自身资金需求

10
湖北小 米长江 产业 基
金合 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2,220,931 0.44% 8.17% 自身资金需求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确定依据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

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 2023 年 8 月 18 日，含当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的 70%。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中信证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
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对象及获

配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送达时间

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 12,484,153 股时， 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购价格即

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 12,484,153 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将被确

定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中信证券
联系部门：中信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project_xygf2023@citics.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21-2026 2075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关于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交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含其管理的产品），即证券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
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金
管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经营风险、控制权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
（一）芯原股份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八章第二节规定的应当披露的经

营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可能导致芯原股份控制权变更的情形；
（三）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股份被司法
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五、附件
请查阅本公告同步披露的附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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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23年 8月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 敬请查阅本报告第

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险因素”。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中复神鹰 688295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亮 张晶晶

电话 0518-86070140 0518-86070140

办公地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工业区南环路
北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工业区南
环路北

电子信箱 stock@zfsycf.com.cn stock@zfsycf.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 报 告 期 末 比 上 年 度 末 增 减
(%)

总资产 8,178,261,420.73 7,247,371,904.63 1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748,130,033.62 4,617,082,225.89 2.8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55,813,294.59 862,694,845.24 2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21,047,807.73 219,947,984.80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7,802,974.79 211,862,730.91 -6.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1,675,757.00 624,642,920.90 -121.08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4.69 8.05 减少 3.3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0.25 0.26 -3.85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0.25 0.26 -3.85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9.69 6.27 增加 3.42 个百分点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10,22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包 含 转 融 通
借 出 股 份 的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16 298,399,282 298,399,282 298,399,282 无 0
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6.67 239,990,306 239,990,306 239,990,306 无 0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11 216,959,854 216,959,854 216,959,854 无 0
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96 44,650,558 11,160,000 11,160,000 无 0

华金证券－招商银行－华金证
券中复神鹰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1 9,980,000 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5,835,505 0 0 无 0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华安聚优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4 3,019,081 0 0 无 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建信优选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2,848,778 0 0 无 0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8 2,545,400 2,545,400 3,000,000 无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一
组合 其他 0.28 2,500,000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均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连云港市工投集团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295 证券简称：中复神鹰 公告编号：2023-035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8

月 7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于 2023年 8月 17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裴鸿雁女士主持，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了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审议和表决，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进行审查后，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够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公司 2023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地披露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的违规情形，并形成公司 2023 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业务往来的通知》（证监发〔2022〕48 号）的要求，针

对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财务公司”）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的事项，
公司通过查验中建材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并审阅了中建材财务公司验资
报告，对中建材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形成风险评估报告。

关联监事裴鸿雁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开立超募资金保证金账户方式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

项目款项的议案》
为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在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除使用电汇方式支付

项目款项外，公司拟通过开立超募资金保证金账户方式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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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董事会编制了《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出具了《关于同意中复

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37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0,000,000.00股，发行价格为 29.33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33,000,000.00 元， 扣除承销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合计人民币
156,316,042.62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76,683,957.3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3
月 30日全部到位，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于 2022年 3月 30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2]第 19872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实际到账募集资金 2,787,050,000.00
减：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 10,366,042.62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1,102,864,694.13
补充流动资金 450,000,000.00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385,275,048.82
购买理财产品支出 7,860,000,000.00
手续费 2,027.85
加：利息收入 15,354,429.72
赎回理财产品收入 7,710,000,000.00
理财产品收益 26,091,610.50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729,988,226.8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披露情况的
监管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
金使用专户， 并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
云港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高
新区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
专用。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
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1107010029280387958 464,756,621.3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32050165863609633333 17,319,026.6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110907657210609 101,096,944.8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20010078801400003045 131,299,154.4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行 8112801013700073723 169.03
中国银行连云港高新区支行 458578919372 15,516,310.48
合计 729,988,226.8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天职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22]24667 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
构发表了明确意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1,102,864,694.13 元和公开发行费
用 18,627,363.36元（不含税），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后 6个月内全部完成置换。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3月 2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15,504.73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的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产品）。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使用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为 61,000万元,明细如下：
发行银行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计息日 到期日

工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
浮动 15,000 0.95%-2.94% 2023/6/1 2023/7/3

工商银行 定期 存款 保本 20,000 1.60% 2023/5/15 2023/8/15
工商银行 定期 存款 保本 6,000 1.60% 2023/6/12 2023/9/12
工商银行 定期 存款 保本 20,000 1.60% 2023/6/20 2023/9/20
小计 61,000

（五）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2月 15日、2023年 3 月 3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以实施新项目建设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科创板 IPO 超募资金 93,204.40 万元人民币及孳生利息实缴出资中复神鹰碳纤维连云
港有限公司用于年产 3万吨高性能碳纤维建设项目建设。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资金使用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

形。
六、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复神鹰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中复神鹰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9 日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净额 2,776,683,957.3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1,971,133.2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38,139,742.95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已变更
项 目 ，
含部分
变 更
（如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 额 (3)＝(2) -
(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4)＝(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西 宁
年 产
万 吨
高 性
能 碳
纤 维
及 配
套 原
丝 项
目

否 800,000,0
00.00

800,00
0,000.0
0

800,569,513.
92 569,513.92 100.07 2022

年 5 月

8,359.
34
万元

是 否

航 空
航 天
高 性
能 碳
纤 维
及 原
丝 试
验 线
项目

否 232,920,0
00.00

232,92
0,000.0
0

14,559,893.
53

216,254,028.
71

-
16,665,971.29 92.84

2022
年 10
月

2,454.
81
万元

是 否

碳 纤
维 航
空 应
用 研
发 及
制 造
项目

否 361,720,0
00.00

361,72
0,000.0
0

42,851,612.
17

236,756,572.
76

-
124,963,427.2
4

65.45 2023
年 9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3
万 吨
高 性
能 碳
纤 维
建 设
项目

否 932,043,9
57.38

932,04
3,957.3
8

234,559,62
7.56

234,559,627.
56

-
697,484,329.8
2

25.17 2026
年 8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否 450,000,0
00.00

450,00
0,000.0
0

450,000,000.
00 - 100.00 不 适

用

小计 — 2,776,683,
957.38

2,776,6
83,957.
38

291,971,13
3.26

1,938,139,7
42.95

-
838,544,214.4
3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
了鉴证报告 （天职业字 [2022]24667 号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 、保荐机构发
表 了 明 确 意 见 ，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1,102,864,694.13 元和公开发行费用 18,627,363.36 元（不含税）。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为人民币 1,102,864,694.13 元已全部置换结束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支付公开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为人民币 18,627,363.36 元 （不含税），扣除前
期已垫付承销费增值税金 8,261,320.74 元 ， 剩余待置换金额 10,366,042.62
元 ，该部分资金已于 2022 年 8 月 2 日完成置换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15,504.73 万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购买安全性高 、满足保本要求 、流动性好的产品 （包
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 、大额存单等产品）。 使用期限
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 在不超过上
述额度及使用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
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余额为 61,000 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 、2023 年 3 月 3 日 ， 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实缴出资以实施新项目建设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科创板 IPO 超
募资金 93,204.40 万元人民币及孳生利息实缴出资中复神鹰碳纤维连云港有
限公司用于年产 3 万吨高性能碳纤维建设项目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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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及设立分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及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为更好地整合资源配置，明确
权责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拟对组织机构进行优化调整并设立大浦分公司。

一、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强化总部在市场、技术、战略等方面的职能定位，拟对现有组

织机构进行优化调整，具体包括：科技管理部更名为战略投资部，在原科技管理部职能基础上增加战
略管理和投资管理职能； 财务部更名为财务运营中心， 在原财务部职能基础上增加供应链管理职能
等。 同时，将生产运行部、原丝车间、碳丝车间、原液车间、中试车间、质管部、安环部，以及并入基建职
能的采购部等相关部门整建制划入拟设立的分公司管理。 本次组织机构调整是对公司内部管理机构
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机构图详见附件 1。

二、拟设立分支机构的情况
（一）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大浦分公司；
2、性质：不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3、营业场所：江苏省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桥路 1-6号；
4、经营范围：碳纤维原丝、碳纤维、碳纤维制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承接相关工程设计、提供技术

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或禁止经营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
超过母公司允许/规定的经营范围）；

5、负责人：金亮；
6、分公司组织机构图详见附件 2。
上述设立情况以当地市场监管机关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二）设立分支机构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

或禁止的风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授权事项
为保证分公司设立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具体办

理分公司设立的各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进行项目备案、负责签署和申报与本次设立分公司有关的工
商和法律文件等。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9 日

附件 1：《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
附件 2：《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大浦分公司组织机构图》
附件 1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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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开立

超募资金保证金账户方式开具
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开立超募资金保证金账户方
式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开立超募资金保证金账户方式开具银
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2月 22日出具了《关于同意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37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29.33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3,300.00万元，扣除承销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合计人民币 15,631.6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277,668.40万元，其中超募资金为人民币 93,204.40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全
部到位，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年 3月 30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2]第 19872号）。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2月 1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23

年 3月 3日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以
实施新项目建设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科创板 IPO 超募资金 93,204.40 万元人民币及孳生利息实缴
出资神鹰连云港用于年产 3万吨高性能碳纤维建设项目建设。

三、开立超募资金保证金账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拟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复神鹰碳纤维连云港有限公司拟与保
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高新区支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监管。

超募资金保证金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中复神鹰碳纤维连云港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连云港高新区支行 517079600305
四、超募资金保证金账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具体操作流程
1.根据募投项目的相关合同，按合同支付条款中需支付的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入超募资金保证

金账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
2.财务部建立专项台账，逐笔统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募投项目款项，按月编制汇总明细表，

并定期抄送保荐人；
3.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当天，上述银行保证金将直接用于兑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该笔保证金利

息转至募集资金专户。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8月 1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开立超募资金保证金账户方式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议
案》，同意公司通过开立超募资金保证金账户方式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有利于提高
超募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通过开立超募资金保证金账户方式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

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且公司已对通过开立超募资金保证金账户方式开具银行承兑汇
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制定了具体操作流程，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通过开立超募资金保证金账户方式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且公司已对通过开立超募资金保证金账户方式开具银行承兑汇票
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制定了具体的操作流程，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上述事项。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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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795 号文核准，云南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于 2016年 10月 19 日向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8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708,227,152 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3,682,781,190.4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2,62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3,630,161,190.40元。 其中用于投资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文山”）“60万吨/
年氧化铝技术升级提产增效项目”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334,935,000.00 元，用于“并购老挝中老铝业
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投资中老铝业 100 万吨/年氧化铝及配套矿山项目”（以下简称“中老铝业项
目”）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247,846,200.00元，剩余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049,999,990.40 元，主要用于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16年 10月 26日出具了《关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瑞华验字[2016]53090007号）。

2018年 11月 16日和 2019年 3月 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将中老铝业项目
全部募集资金人民币 1,247,846,200.00元变更用途，用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云铝海鑫”）“鲁甸 6.5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水电铝项目”。

（二）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086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9日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等 17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 339,750,849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9,999,996.67 元， 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24,414,953.61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75,585,043.06元。 其中用于投资云铝文山“绿色低碳
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2,075,585,043.06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

款”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900,000,000.00元。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出具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的审验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1〕1186号）。

二、本次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开设
了募集资金专项储存账户。 同时，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企业云铝海鑫和保荐机构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云南省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并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管理。

鉴于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用于“鲁甸 6.5 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水电铝项目” 的募集资金和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公司于近日办
理完成了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 销户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再使用，公司、募投项目实
施企业云铝海鑫与保荐机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具体销户情况如下表：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募投项目 状态

云南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昆明护国支行
（2023 年 1 月交通银行
昆明五华支行已合并至
交 通 银 行 昆 明 护 国 支
行）

53100030001101700027
0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
鲁甸 6.5 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水电铝项
目

已销户

53189999101300076176
7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已销户

云南云铝海鑫
铝业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昭通
分行

53100031601190603054
6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
鲁甸 6.5 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水电铝项
目

已销户

三、备查文件
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关于募集资金账户注销完成的通知》。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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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胤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胤时尚 股票代码 30090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威敏 王建敏

电话 0577-88823999 0577-88823999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丰叶路 180 号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丰叶路 180 号

电子信箱 zoenn800@zoenn.com zoenn800@zoen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1,244,558.61 307,072,839.88 -2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0,419,278.91 42,358,540.99 -5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1,215,211.62 40,915,913.48 -48.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42,838,673.91 -8,863,640.04 583.3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9 0.1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9 0.18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4.09% -2.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元） 1,210,183,436.7
7

1,213,081,463.8
7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033,928,036.1
5

1,043,721,131.7
9 -0.9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90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 东
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胤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31% 118,332,000 118,332,000 质押 31,800,000

温州华胤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61% 23,071,404 质押 17,000,000

厦门昊嘉财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6% 3,252,000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阿巴马悦享红利 7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1% 3,155,300

浙江中胤时尚股份有限公
司－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00% 2,396,000

厦门昊嘉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7% 2,326,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家成长优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0% 1,927,910

杨慧敏 境内自然人 0.79% 1,901,000

量桥投资管理 （上海 ）有限
公司－量桥投资兴泰二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3% 1,500,000

高 华 － 汇 丰 －GOLDMAN,
SACHS ＆ CO.LLC 境外法人 0.60% 1,446,7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大股东中 ，厦门昊嘉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厦门昊嘉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钟振发控制的企业 。
2、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 浙 江 中 胤 时 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回 购 专 用 证 券 账 户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2,320,666 股 ，持股比例为 0.97%，根据相关规定 ，不纳入前十大股东列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 ，量桥投资管理 （上海 ）有限公司－量桥投资兴泰二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1,500,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500,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 � �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3-144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 2023年 8月 18日上午 10:00在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
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Paul Xiaoming Lee先生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 8月 15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书面通知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事寿春燕、独立董事潘思明、独立董事张菁以通讯的方式出席
并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45

号）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3-145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

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701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公开发行了 1,600 万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109 号”文同意，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恩捷转债”，债券代码“12809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云南恩
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
股期为 2020年 8月 17日至 2026年 2月 11日。

2020 年 8 月 17 日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恩捷转债” 共转股 13,368,542 股， 公司股份总数由
874,792,094 股增加至 888,160,636 股， 公司注册资本由 874,792,094.00 元增加至 888,160,636.00 元；
2021年 4月 30日至 2022年 5月 5 日，“恩捷转债”共转股 4,247,997 股，公司股份总数由 888,160,636
股增加至 892,408,633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888,160,636.00元增加至 892,408,633.00 元；2022 年 5 月
6 日至 2023 年 6 月 7 日，“恩捷转债” 共转股 4,315 股， 公司股份总数由 892,408,633 股增加至

892,412,948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892,408,633.00元增加至 892,412,948.00元。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3 号、
2022-082号）、《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 号、2022-083 号）。 因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 85,421,412股和 2022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第一期解锁回购 88,630股，公司股份总
数由 892,412,948 股 增 加 至 977,745,730 股 ，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将 由 892,412,943.00 元 增 加 至
977,745,730.00元。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6 号）、《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33号）。

自 2023 年 6 月 8 日至 2023 年 8 月 18 日，“恩捷转债” 共转股 6,320 股， 公司股份总数由
977,745,730股增加至 977,752,05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977,745,730 元增加至 977,752,050 元。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拟对现有的《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予以修订，修
订方案如下：
序号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 《公司章程》条款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 977,745,730.00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 977,752,050.00 元。

2

第十九条 公司的发起人为 ：
股东 所持股份（股） 持股比例

李晓明 19,558,500 23.010%
Sherry Lee 7,998,500 9.410%
玉 溪 合 益 投 资
有限公司 48,977,000 57.620%

玉 溪 合 力 投 资
有限公司 4,998,000 5.880%

田友珊 1,802,000 2.120%
李子华 802,400 0.944%
许铭 719,950 0.847%
张明 143,650 0.169%
合计 85,000,000 100.000%
现公司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977,745,730 股。

第十九条 公司的发起人为 ：
股东 所持股份（股） 持股比例

李晓明 19,558,500 23.010%
Sherry Lee 7,998,500 9.410%
玉溪 合 益 投 资 有
限公司 48,977,000 57.620%

玉溪 合 力 投 资 有
限公司 4,998,000 5.880%

田友珊 1,802,000 2.120%
李子华 802,400 0.944%
许铭 719,950 0.847%
张明 143,650 0.169%
合计 85,000,000 100.000%
现公司普通股股份总数 977,752,050 股 。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以工商登记机关核
准的内容为准。

根据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
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和转股情况适时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工商备案、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可转换公
司债券挂牌上市等事宜，本次因“恩捷转债”转股引起的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事项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八日


